
如何界定一个项目是否适用政府采购法？

法规链接

《政府采购法》第二条 本法所称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

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一个项目是否适用政府采购法，需看是否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采购主体，包含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二是资金性质也要属于财政性资金；

三是采购范围，包括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

这三个条件具体该如何理解呢？

一、采购主体

法规释义：政府采购的主体包括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

织。

1.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

机关和军事机关等。其中军事采购法规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另行制定。

2.事业单位包括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公

益二类事业单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等。

3.团体组织是指纳入预算管理的各党派及政府批准的社会团体。团

体组织包括群众团体、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其中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



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

会组织。

社会团体需在民政部登记，种类繁多，此处仅列举群众团体和人民

团体。

22 个群众团体和人民团体包括：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

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

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国法学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华全国

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宋庆

龄基金会、黄埔军校同学会、欧美同学会、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二、资金性质

法规释义：财政性资金是指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

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

提醒：行政单位、事业单位的各项收入都应当全部纳入单位预算，

统一核算，统一管理。那么，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中的收入分别是指什

么呢？

1.行政单位：收入是指行政单位依法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包括财

政拨款收入和其他收入。



2.事业单位：收入是指事业单位为开展业务及其他活动依法取得的

非偿还性资金，包括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

位上缴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这里的其他收入又包括投资收益、

利息收入、捐赠收入等。

关于财政性资金，下面是两个焦点问题：

1.经营性收入属于财政性资金吗？

答：公益性医院、公立大学的财政补助收入以及事业收入、经营性

收入和其他收入等“自有资金”，均应纳入部门预算管理，凡使用纳入

部门预算管理的资金开展的政府采购活动，无论资金来源，都应当执行

政府采购规定。

2.捐赠收入属于财政性资金吗？

答：首先，只有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可以接

受捐赠。其次，事业单位的捐赠收入也要纳入预算管理，凡使用纳入预

算管理的资金开展的政府采购活动，无论资金来源，都应当执行政府采

购规定。

三、采购范围

满足前两个条件，采购范围属于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

标准以上，适用政府采购法，按照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流程进行采购。不

属于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且在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不适用政府采购法，

按照采购人单位的内部控制管理规定进行采购。



提醒：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未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项目，“不属于政府

采购”“不是政府采购”的表述是不规范的，法律法规中准确的表述都

是“不适用政府采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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